关于公布一次性生活补助费标准的通知
（征求意见稿）
玄武区、秦淮区、建邺区、鼓楼区、栖霞区和雨花台区政府：
经市政府同意，玄武区、秦淮区、建邺区、鼓楼区、栖霞区和雨花台区征收土地申请批准时不满16周岁安置人员的一次性生活补助费标准为3.5万元/人。
本标准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。2026年1月1日起至本通知施行期间，各区经国务院、省政府批准的土地征收，须按新公布的一次性生活补助费标准及时补齐差价。《关于公布一次性生活补助费标准的通知》（宁规划资源发〔2023〕1号）同时废止。
     特此通知。
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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